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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考生車輛請依規定停放於「第五或第十五停車場」，請勿違規停放車輛。 

第十五停車場 

G 棟 
資訊大樓 

食品科技大樓 

F 棟食品

技藝大樓

 

J 棟智慧科技大樓 

M 棟教學大樓

新建學生宿舍工區 

108學年度第 2學期四技
三年級、二技學制第一學
年及二年制專科部一年
級轉學生報到地點
（B101 辦公室）


